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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理念到實踐： 

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之實施經驗分析 

 

圖片來源：AdobeStock 

【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楊秀菁】 

一、新增課程的扎根行動 

  為了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規範，教育部於 2018 年 2 月 21 日發

布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》，針對學校規劃及實施部定必修課程、校訂必

修課程、選修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，提出各項辦理原則，而各項原則的具體實踐則呈

現在學校的課程計畫上。 

  依據《總綱》規範，「學校課程計畫是學生學習的藍圖、課程公共對話與溝通的重

要文件」，「學校課程計畫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於開學前陳報各該主管機

關備查，並運用書面或網站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。」而為了確保上述要點所

規範的各項原則能夠落實，國教署進一步委託宜蘭高中辦理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

綱要課程計畫之審查工作。2018 年 9 月起，國教署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，協助學校填

報課程計畫，但自然科學與社會領域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則被單獨畫出，有自己的進程

及獨立的團隊進行檢核。2019 年 2 月 21 日，《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計畫審查暨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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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樣態說明》的公布，提供審查共同語及其說明，為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提供明

確的規範，指引課程實施。 

  透過檢視工作，可以刺激教師回到課綱本身去構思課程。一些拼湊，或抄襲其他

教案，如學科中心，因為顧及學校是否具備相關設備與配套，在審查之初即被提醒。

另有一些直接援用教科書商所提供教案者，也無法通過。以上種種皆讓教師必須修正

過去大量倚賴既有教材的教學模式，嘗試研發課程。而透過檢視原則及相關研習，也

可讓教師所規劃的探究與實作課程更貼近課綱理念。 

二、檢視工作力有未逮之處 

  由於檢核委員僅能看到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及教學規劃表，無法綜觀學校整體課程

圖像，使得檢視工作能達到的成效也相對有限。例如，有檢視委員發現部分學校社會

領域三科的探究與實作與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的重疊性很高。但檢視委員僅看得到探

究與實作課程規劃表，無法即時提出回饋。其次，因探究與實作為單科審查，二、三

審比學校課程計畫快，產生學校總體課程計畫更新，檢視委員卻不知道的狀況。 

  另外，關於學校如何排課、學生如何選習等可以更了解探究與實作在學校實踐的

部分內容，雖可在備註欄註解，但多數不會寫，怕寫了會引起委員注意，增加麻煩。

以 108 學年度的課程計畫為例，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三科，皆有七成以上的比例，

將探究與實作開設在二年級。依照目前研究資料，僅有少數學校會開放讓學生選習。

且由於大考中心將探究與實作納入分科測驗範圍，也讓學校擔心如果學生沒有習得三

科的研究法，可能會影響到指考成績。換言之，在多數學校採分科規劃，且規範學生

一定要修習的狀況下，學生有可能在同一個學期，修習三門探究與實作課程，必須產

出三份實作成果。 

三、從扎根到見樹見林 

  學校的整體課程規劃影響到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實踐程度。例如：學校如在探究與

實作課程進行前，已在校訂課程培養學生一定的閱讀素養及小組討論的能力，則可在

此基礎上，深化學生社會領域的學科方法與探究能力。反之，則須預留相當的節數，

培養相關能力。故建議將探究與實作課程併入學校整體課程計畫檢視，讓檢核小組成

員，可以更全面的檢視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在該校整體課程的位置，與其他課程

的關聯，避免重複，以落實該課程之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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